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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8 月

1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所持

长春光华微电子设备工程中心有限公司股权置换为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和现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将持有的参股公司长春光

华微电子设备工程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光华”）19.61%股权置换

为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奥普光电,股票代码：002338）

股票和现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公司将所持长春光华微电子设备工程中心有限公司股权置换为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和现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9年 5 月 31 日，公司与奥普光电、长春光华及其股东签署《关于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利润补偿及业绩奖励协议》等相关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奥普光电于 2019年  

6 月 4 日在其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上述事项后续进展情况详见奥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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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在其指定媒体上依法依规披露的相关公告。 

奥普光电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等相关事项尚须经奥普光

电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完成吉林省财政厅、公司上级有权国资

主管部门、财政部审批程序，并取得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月 4 日 

 

 


